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19〕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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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

下达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

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批复

县扶贫办：
《关于上报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请示》（梁开办〔2019〕13号）已经收悉。为确实做好“六个精准”，规范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经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9年第二次专题会议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关于上报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请示》；

二、请各乡镇严格按照批复内容执行，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三、请扶贫办做好项目实施的指导工作，在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监管；
四、请县财政局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规做好资金的拨付和监管；

五、请县审计局做好资金审计工作。

 附件：《关于上报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2019年3月15日
    抄送：县财政局、审计局，各乡镇人民政府。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3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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